


采购合同

甲方：合阳县人民医院

乙方：陕西瑞德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合同内容（标的、数量、质量等）:

序

号

产品

名称

规格

型号

制造

厂家
数量

单

位
单价 小计

备

注

1
穿刺器（带

保护）

磁片穿

刺器Φ

10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4 套 4950.00 19800.00

2
穿刺器（带

保护）

磁片穿

刺器Φ5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4 套 4510.00 18040.00

3

弯分离钳

（单极分

离钳）

DJ-FL05

Φ5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4 把 2880.00 11520.00

4
弯剪刀(单

极剪刀）

DJ-JD05

Φ5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2 把 2880.00 5760.00

5
直剪刀（单

极剪刀）

DJ-JD05

Φ5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2 把 2880.00 5760.00

6

电凝（钩

状）(单极

电凝钩）

DJ-DNG0

5Φ5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2 把 2200.00 4400.00

7

电凝（棒

状）(单极

电凝棒）

DJ-DNB0

5Φ5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2 把 2200.00 4400.00

8

可拆换吸

引器(吸引

器）

推杆式

Φ5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5 把 4300.00 21500.00



9 转换器 Φ5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2 只 1520.00 3040.00

10 气腹针 Φ2.2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5 支 2100.00 10500.00

11
胆囊抓钳

（抓钳）
Φ5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2 把 2600.00 5200.00

12 钛夹钳

单动钛

夹钳Φ

10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5 把 4880.00 24400.00

13

双极电凝

线（双极高

频电缆线）

SJDL-30

00Φ

4*3000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3 条 1180.00 3540.00

14

单极电凝

线(单极高

频电缆线）

DJDL-30

00Φ

4*3000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3 条 1180.00 3540.00

15
弹簧抓钳

（抓钳）

弹簧抓

钳Φ5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2 把 2900.00 5800.00

16
持针钳（弯

头）

V型

（ 弯

头）Φ5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5 把 4800.00 24000.00

17
腹腔镜器

械消毒盒

550*300

*100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2 个 3200.00 6400.00

18
双极电凝

钳

SJ-DN05

(直头）

Φ5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3 把 9800.00 29400.00

19

气腹管(气

腹机配件

气体管路

非无菌）

JRQ-I

(GJ)

杭州康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5 个 2200.00 11000.00



合计 贰拾壹万捌仟元整 （¥：218000.00）

二、合同价款

1、合同总价：贰拾壹万捌仟元整 （¥：218000.00）

2、合同总价包括：设备安装调试达到使用条件的价格，包括：设备供应价、

运杂费（含保险费）、培训费、安装调试费等其它一切费用。

3、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不受市场价变化的影响。

三、合同结算

1、付款比例： 合同签订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7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设备到院 ，达到付款条件起 7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安

装调试完成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7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试运行

三个月，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6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0%。

2、结算方式：银行转账。（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对于满足合同

约定支付条件的，采购人原则上应当自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

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

3、结算单位：由甲方负责结算，乙方开具合同总价数的全额发票交采购人。

四、履行期限、地点及方式:

1、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 90 日历天。

2、地点：合阳县人民医院指定地点

3、方式：乙方运输至指定地点，并安装调试完毕

五、技术服务

1、对技术服务的要求：按招标文件要求

2、技术资料：随产品提供

3、技术培训：详见培训计划

3-1、培训内容：腔镜器械培训

3-2、培训地点：使用科室

3-3、培训时间：1-2 天

3-4、培训人数：2-3 人

3-5、培训费用：受训人员的食宿费、资料费、培训场地费、耗材（包括水

电费等）费等已包含在合同总价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



4、售后服务

（1）乙方提供 7×24 小时电话、远程网络、现场等服务方式。乙方在接到

甲方电话通知后在 1 小时内响应；甲方有明确且必要的需求时提供 48 小时内到

达现场服务；对系统软件服务时应不影响原有应用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效率;

（2）如果乙方在收到通知后两天内没有弥补缺陷，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

措施，但其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承担，甲方根据合同规定对乙方行使的其它权力

不受影响。

六、验收

1、验收：乙方完成服务内容后，向甲方提出验收申请，甲方接到乙方验收

申请后组织验收（必要时可聘请相应专家或委托相应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后，

出具使用验收合格证明。

2、最终验收：最终验收结果作为付款依据，乙方填写验收单，并向甲方提

交实施过程中的所有资料，以便甲方日后管理和维护。

3、质保期满后：由乙方出具质保期运行质量报告，若存在质量问题，应按

相应规定协商处理。

4.1、所供产品的规格、数量符合采购文件供应商投标承诺及采购合同约定

的要求。

4.2、所有产品均已运输至指定地点，并安装调试完毕。

4.3、采购文件供应商投标承诺及采购合同约定的附件、工具、技术资料等

齐全；提供产品使用说明书、合格证。

4.4、质保期：36 个月，期间存在任何故障由乙方负责维修或更换，并承担

全部费用（配件、人工费、运输费、更换等全部费用）。

5、验收依据：

5-1、合同文本、合同附件、公开招标采购文件、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

5-2、国内相应的标准、规范。

七、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乙方履约延误

2-1、如乙方事先未征得甲方同意并得到甲方的谅解而单方面延迟执行合同，

将按违约终止合同。



2-2、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可能妨碍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况，应

及时以书面形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

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通过修改合同，酌情延长交货时

间或对乙方加收误期赔偿金。每延误一周的赔偿费按合同金额的百分之零点五

（0.5%）计收，直至提供服务为止。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为合同价格的百分之

五（5%）。一旦达到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甲方可终止合同。

3、违约终止合同：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不能满足技术要求，甲方会同

监督机构有权终止合同，对乙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同时按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

定进行相应的处罚。

八、合同组成

1、成交通知书

2、合同文件

3、国家相关规范及标准

4、公开招标采购文件

5、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

九、解决争议的方法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时，双方均同意采用以下第（ 1 ）种争议解决方式：

1、甲、乙双方均同意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甲、乙双方均同意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十、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作为合同补充，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2、 本合同正本一式五份，甲方执肆份、乙方壹份。

3、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合同签订地点为合阳县人民医院。

4、生效时间：2025年12月5日

http://www.baidu.com/s?wd=%E4%BB%B2%E8%A3%81%E5%A7%94%E5%91%98%E4%BC%9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采购合同

